事業單位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

設立流程及作業說明



【注意事項及填表須知】

1、 設立（調整提撥率）申請表：

1. 「監委會統一編號」、「卡號」、「核備日期文號」免填。（雙線欄位由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填寫）

2. 「單位名稱」應書寫為「（○○公司全銜）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

3. 「營業項目」欄請簡單列舉主要項目即可。

4. 凡勞動基準法適用之行業，均應辦理監督委員會設立及擬定提撥率。（法定提撥率依每月薪資總額二％至十五％按月提撥）

5. 「擬定提撥率欄」請自行於百分之二至十五間擬定，如嗣後五年內，有員工退休者，提撥率最少擬定百分之五以上為宜。

6. 「薪資總額」請填最近月份薪資清冊給付總額或員工薪資所得扣繳稅款書薪資總額。

7. 「機關或企業名稱」應書寫（○○公司全銜）。

2、 監督委員會委職員名冊：

1. 監督委員會由勞工與雇主分別選派代表共同組成，置委員三人至十五人，其中勞工代表人數不得少於三分之二。但僱用勞工人數二人以下者，委員中勞工代表人數不得少於二分之一。如僱用勞工人數在一百人以上者，其委員人數不得少於九人。

2. 主任委員可由雇主指派或自兼，副主任委員由勞方代表互選擔任。

3. 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監察人及專業經理人暨有限公司之董事，不宜擔任勞方委員。

4. 「職員」係指會務行政人員，可由事業單位自行指派。

3、 印鑑卡：

1. 「雇主」欄請加蓋負責人章，「主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欄請依名冊加蓋印章。

2. 「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欄，請刻「○○公司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會章（長寬以3公分左右適當，不宜過大），加蓋印鑑章。（用印須清楚，勿塗改）

4、 扣繳單位設立（變更）登記申請書：

1. 「扣繳單位名稱」欄應為「○○公司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

2. 「扣繳單位所在地址」欄即監督委員會所在地址。

3. 「扣繳義務人姓名」請填雇主姓名。「扣繳義務人地址」欄填寫雇主戶籍所在地址。

4.  右下角「扣繳單位章」欄請加蓋監督委員會會章及雇主私章。

5、 相關書表函報份數外，事業單位請自存1份。

6、 應以營利事業登記所在地之縣市政府為申請單位。

○○股份有限公司 函(範例)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發文字號：      字第         號
受文者：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分處）
主  旨：茲依據勞動基準法第56條規定，申請設立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請准予核備。
說　明：檢附下列申請表：

	編號
	表          列          名      稱
	份 數
	備註

	1
	委員會設立暨提撥率申請表
	2
	

	2
	委職員名冊
	2
	

	3
	推選委員會議記錄暨簽到冊
	2
	

	4
	委員會組織規章
	2
	

	5
	勞工退休辦法
	3
	

	6
	最近月份薪資所得扣繳稅款書或薪資清冊影本
	2
	

	7
	營利事業登記證及公司執照影本
	2
	

	8
	印鑑卡
	2
	

	9
	扣繳單位設立（變更）登記申請書
	1式3聯
	

	10
	雇主身分證或護照正反影本
	2
	


事業單位名稱：○○股份有限公司    （蓋公司章）

負   責   人：王小明              （蓋章）

聯   絡   人：張小華
地        址：高雄市○○加工出口區○○路○○號
電        話：07-1234567
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設立暨提撥率申請表

（蓋委員會印章）

	監 委 會
統一編號
	
	
	
	
	
	
	
	
	（免填）

(勞工局填）
	卡號
	
	
	
	
	
	
	（免填）
(勞工局填)


一.基本資料

	單位名稱
	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
	業    別
	
	□公 營

	
	
	
	
	□民 營

	詳細地址
	
	電    話
	（  ）

	
	
	傳    真
	（  ）

	負 責 人

姓    名
	
	營業項目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單位監委會

設立日期
	          年       月       日

	委員人數
	資方代表
	　　　　　　人　　　　　
	勞工人數
	男工
	　　　　　　人　　　　　

	
	勞方代表
	　　　　　　人　　　　　
	
	女工
	　　　　　　人　　　　　

	
	合    計
	　　　　　　人　　　　　
	
	合 計
	　　　　　　人　　　　　


二.擬定提撥率及考慮因素

	擬定提撥率：     ﹪（提撥金額若有不足時，由本單位補足之）　　　　　　

	薪資總額
	
	最近五年

勞工流動率
	   %
	今 後 五 年

退休勞工人數
	     人

	附件
	□薪資所得扣繳稅款繳款書影本    
	□其他證明文件： 

	機關或企業名稱
	

	備  註
	1.卡號、核備日期文號由主管機關統一編定，監委會統一編號由當地稅捐稽徵機關提供。    (雙線欄位由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填寫)
2.公(民)營欄以ˇ表示。

3.提撥率2％～15％由事業單位自行參考下列因素擬定之。

本欄依勞工工作年資、薪資結構、最近五年勞工流動率、今後五年退休勞工人數、已提撥職工退休基金、投保人身保險（以作勞工退休金者為限）等因素參考訂定之。


(加註全銜，並加蓋委員會印章)  eq \o\ac(□,印)
○○股份有限公司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第一屆委職員名冊（範例）

選舉（改選）日期： ○ 年 ○月 ○日
任期：自○年○月○日至○年○月○日

	職    別
	姓   名
	出  生

年月日
	性別
	任職部門

職　　稱
	新任或連任
	備　註

	資

方

代

表
	主任委員
	林○○
	○年○月○日
	男
	董事長
	新任
	

	
	委員
	
	
	
	
	
	

	
	委員
	
	
	
	
	
	

	
	委員
	
	
	
	
	
	

	
	委員
	
	
	
	
	
	

	勞

方

代

表
	副主任委員
	王○○
	○年○月○日
	女
	工程師
	新任
	

	
	委員
	陳○○
	○年○月○日
	男
	作業員
	新任
	

	
	委員
	
	
	
	
	
	

	
	委員
	
	
	
	
	
	

	
	委員
	
	
	
	
	
	

	
	委員
	
	
	
	
	
	

	
	委員
	
	
	
	
	
	

	
	委員
	
	
	
	
	
	

	
	候補委員
	
	
	
	
	
	

	
	候補委員
	
	
	
	
	
	

	職員
	總 幹 事
	朱００
	○年○月○日
	女
	會計
	
	

	
	幹 事
	
	
	
	
	
	

	備註：

1.監督委員會委員由勞工與雇主分別選派代表三人至十五人共同組成(含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委員，總委員數以奇數為宜)，其中勞工代表人數不得少於三分之二，但僱用勞工人數二人以下者，委員中勞工代表人數不得少於二分之一。如僱用勞工人數在一百人以上者其委員人數不得少於九人。

2.監督委員會委員之任期為3年，勞工代表連選得連任，連任人數不得超過2分之1；雇主代表連派得連任，並得依職務變動隨時改派。主任委員由雇主就雇主代表中指派，副主任委員由勞方委員互選擔任。

3.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監察人及委任經理人暨有限公司之董事皆不宜擔任勞方委員。

4.「職員」係指會務行政人員，如總幹事、幹事等，由機關或單位自行指派。


○○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會議紀錄（範例）
日    期： ○○年○月○日○時○分

地    點：公司會議室
參加人員：（如簽到簿）

主    席：陳○○
紀    錄：林○○
1、 報告事項：【會議記錄內容請依實際情形增修】
（1） 依「勞動基準法」及相關法令規定，選派勞資雙方代表，成立本公司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

（2） 本會成立日期：民國○○年○月○日

（3） 本單位指派○○○、○○○為資方代表，並由○○○擔任本會主任委員。

2、 選舉勞方代表：

選舉結果：○○○、○○○、○○○當選為勞方委員，○○○ 為後補委員，並由勞方委員推選其中 ○○○ 擔任副主任委員。

3、 討論事項：

（1） 第一案：

案　由：擬訂「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組織規章」（如附件）乙份，提請審議。

說　明：依據「事業單位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組織準則」辦理（如附件），提請通過後，報請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

（2） 第二案：

案　由：審議本公司擬定之勞工退休準備金提撥率為８％，提請審議。

說  明：依據「勞工退休準備金提撥及管理辦法」辦理（如附件），提請通過後，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提撥存儲於指定銀行台灣銀行。
（3） 第三案：

　　　　　案　由：本會設總幹事○○○1人，幹事○○○1人，提請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

四、臨時動議： 

五、散會：○時○分

　　　　　　　　　　　　　　　　　    （加蓋公司章及委員會印章）

（加註全銜，並加蓋委員會印章） eq \o\ac(□,印)
（０００股份有限公司）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成立會議
簽  到  簿

	姓   名
	姓   名
	姓   名
	姓   名

	林　０　０
	劉　０　０
	呂　０　０
	劉　０　０

	
	
	
	

	
	
	
	

	
	
	
	

	
	
	
	

	
	
	
	

	
	
	
	

	
	
	
	

	
	
	
	

	
	
	
	

	
	
	
	


備註：至少須全體員工2/3以上簽名。

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組織規章（範例）
（請蓋委員會章）

訂定日期○○年○○月○○日

生效日期○○年○○月○○日

第 一 條　本規章遵照勞基法第六章退休之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會名稱）○○股份有限公司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 三 條　（本會會址） 高雄市○○區○○路○○號   （電話） 07-8310000
第 四 條　本會組織置委員 三 人，其中勞工代表人數不得少於三分之二，並置主任委員一人綜理會務、副主任委員一人襄助處理會務。

（１）主任委員：由雇主就雇主代表（委員）中指派 林○○ 擔任之。

（２）副主任委員：由勞工代表（委員）中指派 王○○ 擔任之。

（３）勞工選候補委員 一 人，由勞工直接推選之。

第 五 條　本會委員及正（副）主任委員之任期均為三年，勞工代表（委員）連選得連任，但連任人數不得超過二分之一；雇主代表（委員）連派得連任，並得依其職務變動隨時改派之。
第 六 條　本會任務如左：
（１）關於勞工退休準備金暫停提撥之審議事項。

（２）關於勞工退休準備金提撥數額之查核事項。

（３）關於勞工退休準備金存儲及支用之查核事項。

（４）關於勞工退休金給付數額之查核事項。

（５）其他有關勞工退休準備金之監督事項。

第 七 條　本會每三個月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會議主席由主任委員擔任之，主任委員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副主任委員代理之。開會時須有過半數委員出席，決議時應有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該決議方視為有效。
第 八 條　勞工退休時，應由事業單位人事、會計依照單位內勞工退休辦法規定，核計退休給付金額，經本會查核後，由雇主會同本會主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簽署，始得支付之。
第 九 條　本規章自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股份有限公司勞工退休辦法（範例）
（請蓋公司章或機關大印）
　　　　　　　　　　　　　　　　　　              訂定日期○○年○月○日

生效日期○○年○月○日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  為保障勞工權益，加強勞雇關係，特制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辦法適用於本公司（機關）。

第 三 條  本辦法依據勞基法第六章退休之規定辦理。

第二章　　　退　　　　休

第 四 條  職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申請自願退休：

　　　    （1）工作十五年以上年滿五十五歲者。

　　　    （2）工作二十五年以上者。

第 五 條  職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命令其退休：

（1）年齡滿六十歲者，但經公司或機關留任，得繼續服務。

（2）心神喪失或身體殘廢不堪勝任工作者。

第 六 條  退休年齡之認定，以戶籍記載為準，自出生之日起十足計算。

第 七 條  退休之申請須於一個月前提出，經負責人批准，始得正式退休。

第 八 條  職工退休金之給予規定如下：

（1）依第四條自願退休及第五條命令退休之職工，適用勞動基法後之退休金給予標準，按其工作年資，每滿一年給予兩個基數，但超過十五年（卅個基數）之工作年資後，每滿一年，給予一個基數，最高總數以四十五個基數為限。未滿半年者，以半年計，滿半年者以一年計。退休金基數的標準，係指核准退休時一個月平均工資。

（2）依第五條第二款規定，如係因執行職務所致者，則依前款規定，再加給百分之廿。

（3）適用勞動基準法前之退休金給予標準，依照勞動基準法第八十四條之二規定辦理。

（4）職工之退休金應自勞工退休之日起三十日內給付之。

第 九 條  年資之採計方式：

（1）年資採計，以職工到職起薪日為準。

（2）自請辭而中斷服務者，其過去年資不予計算，但公司徵召者除外。

（3）自費深造期間年資不予計算。

（4）關係企業互調人員年資照計。

第 十 條  職工請領退休金之權利，自退休之次月起，因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第十一條  本規章自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至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網站/廠商服務/勞工業務/勞工行政下載（另印鑑卡請至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第四組勞動行政科索取）。


來函索取，請附回郵25元A4大小信封。


親自請至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第四組勞動行政科索取。





索取設立相關資料





（事業單位）


籌備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





召開會議，籌組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選派勞資雙方代表，確認委職員名冊。


訂定提撥比率。





【委員會設立暨提撥率申請表】2份


【委職員名冊】2份


【推選委員會議記錄暨簽到冊】2份


【委員會組織規章】2份


【勞工退休辦法】3份


【最近月份薪資所得扣繳稅款書或薪資清冊影本】2份


【營利事業登記證及公司執照影本】2份


【印鑑卡】2份


【扣繳單位設立（變更）登記申請書】1式3聯


【雇主身分證或護照正反影本】2份





收到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核准文





準備設立相關資料





收到中台灣銀行繳款單


收到國稅局核准文





行文至加工處(分處)核備





檢送印鑑卡至台灣銀行





檢送扣繳單位設立（變更）登記申請書至國稅局











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章








公司章

















